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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阳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阳泉市行政审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阳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魏海文、魏京军、朱建芳、牛建东、郝增、郑波、张曼、倪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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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首问责任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务首问责任服务事项的基本原则、服务要求、服务用语、服务内容、监督、评价与

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阳泉市行政审批部门开展政务首问责任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

GB/T 36112—2018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

GB/T 39735 政务服务评价工作指南

GB/T 40762 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首问责任

指其他单位和人民群众来信、来电、来访时，所接触到的第一位工作人员，都负有接待、答询、处

理解决、办理或协助办理的责任制度。

3.2

首问责任人

指与到审批局办理问讯事宜以及电话咨询的服务对象接触、联系、接受问讯的第一位工作人员。

4 基本原则

应遵循有问必答、有疑必释、礼貌热情、办事高效的原则。

5 服务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应遵纪守法、按章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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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坚守岗位、文明服务。

5.1.3 姿态文雅、自然大方，坐姿应端正，站姿应挺立。

5.1.4 言行举止应和善、谦恭、庄重、得体。

5.1.5 应熟悉审批局工作业务，既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又了解本局其他科室的工作职责。

5.2 言行举止

5.2.1 应符合 GB/T 36112—2018 中 5.2 规定的要求。

5.2.2 服务人员应保持语言和语气的温和，音量应适中不应大声喧哗。

5.2.3 如服务对象情绪过于激动，应主动避免同服务对象发生争执，不应同服务对象争吵或对服务对

象有不礼貌的行为举止。

5.2.4 应用主动打招呼的方式接待服务对象。

5.2.5 服务对象来咨询有关问题时，应主动热情、耐心周到、百问不厌、百查不烦、解释全面，不应

冷落、刁难、训斥和歧视。

5.2.6 首问负责人在接待服务对象时，解答问题应耐心细致，服务态度应热情周到。

6 服务用语

6.1.1 应符合 GB/T 36112—2018 中 5.3 规定的要求。

6.1.2 工作时应使用普通话。

6.1.3 与服务对象交谈应当口齿清楚、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文明用语。

6.1.4 属于审批局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能以“不知道”、“不清楚”、“不归我管”、”我还有事”

等为由推脱首问责任或敷衍问讯者。

7 服务内容

7.1 咨询

7.1.1 电话咨询

7.1.1.1 接听电话应做到“铃响三声，必有应声”、“先说您好，后报部门，再问事情”。

7.1.1.2 有关人员来电话反映情况或举报的，接听电话的局机关工作人员应为首问责任人。

7.1.1.3 首问责任人应将来电内容、来电人姓名、联系电话等登记在册，转局办公室或有关部门办理。

7.1.1.4 来电话咨询的，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责任人，属于本人业务范围的，应认真负责地回答；

属于其他部门业务范围的，应将有关的电话号码告知来电人。

7.1.1.5 局机关工作人员接答电话都应热情礼貌，并尽可能地回答问题。

7.1.1.6 应认真听取来信、来电、来访群众反映的意见、服务请求及投诉举报的问题,并做好记录。

7.1.1.7 对外公布服务热线电话应有人值守,熟知业务、掌握首问责任制实施细则内容要求。

7.1.2 现场咨询

7.1.2.1 遇到对政策理解有差异或无理取闹的服务对象，首问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应坚持原则，耐心

说明，做好工作。

7.1.2.2 对群众的投诉、报案、举报的问题或由其他单位、部门经手办理的事项等，一时无法做出明

确答复的情况，应认真做好登记工作，并及时查询落实，主动向群众做好说明解释工作和反馈工作，让

群众满意。



DB1403/T XXXXX—2022

3

7.1.2.3 服务对象到本局联系办理事宜及咨询问题，在首问负责人职责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首问负责

人应当及时办理，并告知有关事项，提供必要的资料，热情耐心地解答服务对象的询问。

7.1.2.4 应主动热情的接待每位来访人员，并向来访人主动告知自己的姓名、职务和联系电话。

7.1.3 回复周期

服务对象提出的问题，首问负责人最迟应在一周内将办理情况回复本人。

7.2 事项办理

7.2.1 属于首问责任人所在处室职责范围的事项，应按有关规定及时接洽，能马上办理的即予办理，

不能马上办理的，应耐心说明情况。

7.2.2 不属于首问责任人所在处室职责范围的事项，首问责任人应负责向对方明确地告知有关承办处

室。

7.2.3 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或要求，无论是否是自己职责（权）范围的事，都有责任和义务给群众以一

个满意的答复。

7.2.4 如果有关人员出差或暂遇责任不明确的事项，首问负责人应当及时向上一级领导报告，并负责

给对方答复。

7.2.5 首问负责人应向服务对象告知规定的办事依据、办事程序和要求的全部书面材料，一次性告知

能否办理、手续是否完备。对符合规定、手续齐全，能当场办理的应立即办理；不能当场办理的应出具

回执并告知办事时限。

8 监督、评价与改进

8.1 监督

8.1.1 应开通服务热线、电子邮箱等多种监督渠道，受理相关投诉。

8.1.2 应通过视频监控和电话录音监控设备监督咨询服务的全过程。

8.1.3 应设立群众意见薄、意见箱。意见薄、意见箱、“服务对象评议表”、“服务质量跟踪表”并

由专门人员负责定期收集、整理，作出处理意见后及时向负责人汇报，同时应向窗口负责人公布，并给

予服务对象一个书面明确的答复。

8.1.4 对于来投诉、报案、举报的群众，应热情接待，认真受理，详细耐心地听取群众的陈述，并做

好记录。

8.2 评价

8.2.1 评价主体

8.2.1.1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测评或邀请第三方机构测评。

8.2.2 评价内容

首问责任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

8.2.3 评价方式

8.2.3.1 评价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a) 在服务窗口放置评价器、评价二维码或书面评价表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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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阳泉政务服务“好差评”平台；

c) 政务热线；

d) 短信；

e) 电子邮箱；

f) 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

g) 其他评价方式。

8.2.3.2 评价应符合 GB/T 40762 的规定。

8.2.3.3 评价应符合 GB/T 39735 的规定。

8.2.3.4 应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8.3 改进

8.3.1 对监督和评价中发现的问题限时改进。

8.3.2 应将首问负责制落实情况纳入能绩考核范围，与年度考核评比挂钩。对自觉遵守首问负责制，

主动热情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首问负责人和有关承办人员，应给予表扬鼓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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